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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电院字〔2026〕4号

工程合同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合同管理工作，维护学校的合法

权益，防止不必要的经济损失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对学校建设工程项目的勘察、设

计、施工、材料与设备采购、技术咨询与服务、工程监理

及其他工程合同（以下简称合同）实行集中规范管理。现

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合同签订

第一条 订立合同应当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，坚持公平

公正、协商一致、诚实守信的原则。

第二条 订立合同前，应当了解对方的经营资质、信誉

等情况，对于经营资质不够、信誉不良的单位不得与之签

订合同。

第三条 合同的订立、变更和解除一律采用书面形式，

不同类型的合同原则上采用相对应的国家有关部门统一制

定的格式文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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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合同的内容应该明确，一般应清晰表明合同名

称、范围、质量等级、期限、价款及调整方式、双方的权

利义务及违约责任、结算依据、付款方式、质保期限及争

议解决方式等内容。

第五条 合同签订流程图

第三章 合同履行

第一条 合同依法签订后，即具有法律效力，应当全面

履行。

第二条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确需变更或解除的，应经

双方协商后，签订变更或解除合同，并按前述流程审核后

生效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文本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或更

新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，纳入本办法的管

理范围。

第三条 合同应作为基建项目管理、工程进度款支付、

工程决算及审计的主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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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合同作为重要的法律依据，有关人员应妥善保

管，以便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。

长春电子科技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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